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段学虎 通讯员 辛
海华) 日前，东营市安委会、东营市综治委联合
下发《关于将安全生产纳入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
的通知》，决定将安全生产纳入城乡社区网格化
管理体系，全面推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通过
实现安全生产范围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将
安全监管触角向最基层延伸。

通知提出，2016年底前，将以城乡社区为重点，
完成安全生产纳入网格化体系工作。同时推进企业
安全监管全覆盖和安全监管区域全覆盖工程，实现
安全生产监管区域、监管企业全覆盖。

通过职责分工，在各网格中，将明确专人负
责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社区、村居按要求配备
专(兼)职社区安全生产网格员和村居协管员，建
立分片包干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监管、社
会综治部门与基层安全监管网格员依托社区综
合管理信息平台和安全生产数字化监管平台，分
工负责，相互配合，实现信息共享。

社区安全生产网格员职责包括，宣传政策法
规，普及安全常识、配合乡镇 (街道 )安监办全面
摸清本网格内生产经营单位分布情况，指导协助
村居协管员建立村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基
础数据台帐，协助乡镇(街道)安监办将本社区网
格内相关企业纳入全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管理系统和市安全生产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及
时更新相关信息。同时，网格员定期对本社区网
格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巡查。对非法违法
生产经营行为和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等重要信息
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乡镇 (街道 )安监办，
如有重大情况，社区网格员可以直接报送县区安
监局。

村居协管员主要巡查：闲置院落有无新上的
从事生产经营的工业装置、设施，如油桶、油罐、
加油机、小锅炉等；小商场、小学校(幼儿园)、小医
院、小餐馆场所、小旅馆、小歌舞娱乐场、小网吧、
小美容洗浴场所、小生产加工场所等“九小场所”
有无用电、用气、消防设施缺失或失效、应急通道
堵塞等方面的火灾安全隐患；村口和平交道口有
无交通安全标识缺失、红绿灯损坏等交通安全隐
患。每次巡查完成后，要第一时间将巡查情况上
传至市安全生产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对发现的
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和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等
重要信息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报送的途
径为村居协管员报送至村(社区)，村(社区)汇总后
及时报送乡镇(街道)安监办，如有重大情况，村居
协管员可以直接报送乡镇(街道)安监办。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段学虎 通讯
员 辛海华 ) 2 6日，记者从安监局获悉，
东营市安委会公布2016年东营市第一批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
山东滨源化学有限公司和山东振恺铁路工
程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被“拉黑”。其中滨源化学有限公司已经于
去年被纳入国家级安全生产“黑名单”。

据安监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安
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等法律法规和国家、
省、市关于信用体系建设的有关规定，依
据《东营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
录“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东办发〔2016〕
3号 )，为对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违
法失信行为进行制约惩戒和社会监督，现
将东营市2016年第一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予以公布。

黑名单公布后，东营市安委会要求各
级各有关部 门 单 位 及 时 将 被 纳 入“ 黑 名
单”企业作为重点监管监察对象，加大执
法检查频次，落实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约
谈规定，对发现有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的，依法从重处罚。同时，综合运用行政、
经济、金融、舆论等手段，大幅度提高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行为成本，从而增
强企业守法意识、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意
识。

两家被纳入黑名单的企业被“拉黑”
的原因分别是，山东滨源化学有限公司发
生一起死亡1 3人的生产安全事故，被国家
安监总局纳入2015年第一批国家级安全生
产“黑名单”，管理期限为，自2015年12月15

日起至2 0 1 6年1 2月1 4日止；山东振恺铁路
工程有限公司发生一起死亡3人的生产安
全事故，管理期限为，自2 0 1 6年5月2 5日起
至2017年5月24日止。

生产经营单位纳入“黑名单”管理的
期限一般为1年，自公布之日起计算；对发
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的管理期限分别为1年、2年、3年；连续进
入“黑名单”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从第二
次纳入“黑名单”管理起，管理期限为3年。
纳入本级管理“黑名单”信息后，将于定期
向社会公布。

两企业因重大伤亡事故被拉黑
东营公布今年第一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

2015年8月31日，位于东营市利津县刁
口乡的山东滨源化学有限公司新建年产2

万吨改性型胶粘新材料联产项目二胺车间
混二硝基苯装置在投料试车过程中发生重
大爆炸事故。事故造成 1 3人死亡，2 5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4326万元。

东营市安全监管局对滨源化学有限公
司作出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培祥终身
不得担任化工和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
单 位 的 主 要 负 责 人 ，并 处 以 上 一 年 收 入
60%的罚款的处罚。2015年29日，利津县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山东滨源化学
有限公司“8·31”重大爆炸事故案，该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培祥，安全生产管理办
公室主任邓学振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被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年。

2 0 1 5年1 1月2 4日，国家安监总局公布
了2015年第一批国家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信息，包括滨源化
学有限公司在内1 6家企业在列。管理期限
为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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